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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总结推广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挖掘和宣传一批在该领域中表现突出、发挥重要作用的实践先锋，弘扬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开展广东省资源循环实践先锋征集活动，特制定本活动方案。
第二条 广东省资源循环实践先锋征集活动坚持“公平公正、注重实绩、鼓励创新、服务发展”的原则，推荐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资源循环行业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再制造、碳达峰碳中和、新能源、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工艺改进、设备升级，模式创新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的，标准制定、政策建议等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
第三条 广东省资源循环实践先锋征集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每年征集一次。
第二章 机构设置与职责
第四条 广东省资源循环实践先锋征集活动设置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组委会设立在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全面负责广东省资源循环实践先锋征集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一）负责活动的整体策划、方案制定和综合协调，保障活动有序推进。
（二）负责申报咨询、材料接收、形式审查、信息登记等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三）建立专项档案，对申报材料、评审记录、公示文件、表彰名单等全过程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归档保管。
（四）通过协会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对获奖单位及个人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五）完成与活动相关的组织、协调、保障和总结工作。
第五条 组委会设立评审委员会，委员由资源循环行业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审委员会设置与职责如下：
（一）在组委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二）对通过初审的申报材料进行独立、公正评审，并给出评审意见，提出建议获奖名单；
（三）对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或专业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第三章 推荐条件
第六条 广东省资源循环实践先锋应具体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无不良信用记录。
2.在循环经济或资源综合利用领域连续工作满3年及以上。
3.被推荐人所在单位在广东省内注册并实际运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其他条件（具备其中之一）
1.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发、工艺改进、设备升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在单位和产业发展、创造价值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2.负责或主要参与的项目在资源节约、废弃物减量、循环利用等方面取得可量化的突出效益，实绩成果具有示范作用。
3.在标准制定、政策建议、行业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行业（领域）内拥有良好声誉，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企业、行业或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较高行业认可度。
（三）近3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所在单位发生较大以上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的；
2.被推荐人因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3.被推荐人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
4.被推荐人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四）被推荐人及所属单位应对其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的，收回荣誉证书和奖杯，并由组委会给予通报，3年内不得参与评选。
第四章 评审程序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单位及个人应于征集活动截止日期前向协会申报。工作基本流程如下：
（一）初审。接收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二）组织评审，对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专家评审结果。
（三）公示。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通过书面、邮件等方式实名提出异议，由协会进行核实和处理。
（五）公布结果。经公示无异议的，公示期结束后在协会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布。
（六）发证和颁奖。公布后免费颁发证书和奖杯。
（七）宣传推广。利用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及会刊等媒介进行广泛宣传。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方案由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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